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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花劳人仲案〔2022〕352-354 号

申请人 1：曾某，男，汉族，1981 年 12 月 16 日出生，

住址：广州市。

申请人 2：陈某，女，汉族，1979 年 3 月 21 日出生，

住址：广州市。

申请人 3：王某，女，汉族，1972 年 4 月 28 日出生，

住址：广州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李桓商店，地址：广州市

花都区花东镇花东市场东副楼首层。

经营者：李志桓。

申请人曾某等 3人诉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李桓商

店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曾

某、陈某、王某，被申请人经营者李志桓参加了庭审，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申请人曾某于 1999 年 8 月 1 日入职被申

请人单位工作，工作岗位是配送员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

没有购买社保。申请人陈某于 1999 年 8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

人单位工作，工作岗位是营业员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

没有购买社保。申请人王某于 1999 年 8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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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单位工作，工作岗位是营业员，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，没

有购买社保。仲裁请求：1、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曾某在被

申请人处1999年 8月 1日至2014年 11月 28日的劳动关系；

2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陈某在被申请人处1999年 8月 1日至

2014 年 11 月 28 日的劳动关系；3、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王

某在被申请人处 1999 年 3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的劳

动关系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关于申请人 1 和申请人 2 申请仲裁

要求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 1、申请人 2 劳动关系一案，申

请人 1 和申请人 2 要求的 1999 年 08 月 01 日至 2014 年 11

月 28 日，实际情况是申请人 1 和申请人 2 是两夫妻，而且

两人入职时间是 1999 年 09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有记录登记

申请人 1 和申请人 2 的入职时间。离职时间没有异议。另外

申请人 1和申请人 2入职以来没有要求过，需要参加社会保。

关于工资数额和支付方式没有异议。二、关于申请人 3 申请

仲裁要求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 3 劳动关系一案，被申请人

3 要求从 1999 年 03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06 日，实际情

况是申请人 3 的入职时间是 1999 年 06 月 03 日，被申请人

有记录登记申请人 3入职时间。关于申请人 3社会保险问题，

被申请人从 2019 年开始每月补助 1000 元给申请人 3自己参

加，直至今日都是这样。关于工资数额和支付方式没有异议。

本委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曾某主张 1999 年 8 月 1 日入职

被申请人单位工作，工作岗位是配送员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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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被申请人没有为申请人购买社保；入职时的工资为 450

元/月，2003 年调整工资为 800 元/月，2009 年调整工资为

1200 元/月，2011 年调整工资为 2000 元/月，2014 年调整工

资为 2700 元/月；在职期间领取工资不需要签名，工资全部

通过现金形式发放；上班不需要考勤，上班时间从早上 7 时

至晚上 19 时，中途需要送货时就去送货，不需要送货时就

在店里帮忙，一个月休息 2 天；2014 年 11 月 28 日因个人原

因自己提出离职。

申请人陈某主张 1999 年 8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人单位工

作，工作岗位是煮饭、杂工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；入职时

工资 400 元/月，2000 年调整工资为 700 元/月，2010 年调

整工资为 800 元/月，2014 年工资为 2000 元/月；工作时间

为早上 7 时至晚上 19 时，每月休息 2 天，上班不需要考勤；

2014年11月28日因需要回家照顾老人家和孩子自己提出离

职。

申请人王某主张 1999 年 3月 26 日入职被申请人单位工

作，工作岗位是看铺卖东西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；入职

时工资 400 元/月，2014 年工资调整为 800 元/月，2017 年

工资调整为 2000 元/月，一直到离职前都是 2000 元/月；工

资通过现金形式发放，领取工资不需要签名；上班时间为早

上 7 时至晚上 19 时或者 19 时 30 分，中午没有休息，一个

月休息 2 天，上班不需要考勤；2022 年 2 月 28 日以工资低、

没有购买社保医保为由提出离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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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曾某提供工作照片（复印件，照片显示工作环境，

申请身穿印有“海天耗油”字样的工作服，但未有信息明确

该工作环境属于被申请人经营场所）、工资袋照片（复印件，

庭后提供原件核对，封面显示“某 450 元”字样，但封面未

显示该工资袋属于被申请人或被申请人通过该工资袋发放

工资），证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。申请人陈某、王某未提

供证据证明其陈述。

被申请人仅对申请人的入职时间提出异议，认为申请人

曾某、陈某入职时间为 1999 年 9 月 17 日，认为申请人王某

入职时间为 1999 年 3 月 26 日，认可申请人曾某提供的证据

及申请人等 3 人陈述的其他事实。对于入职时间的异议，被

申请人仅提供自己自行在记录本上手写登记的时间，被申请

人庭后提供原件核对。庭审中，申请人等 3 人确认被申请人

提供的手写记录，确认被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。

被申请人在庭审中陈述，商店属于个体工商户，小本经

营，自开业至今每月经营收入不足万元。

以上事实，有申请人的陈述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陈

述、有关书证、庭审笔录等为据，证据确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委认为：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首先，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九十条规定“下列证据

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：（一）当事人的陈述；”

本案中，申请人王某、陈某仅陈述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

的事实，未提供证据进行佐证，该单方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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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的依据；其次，申请人曾某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与被

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，被申请人的自认同样不能单独作为定

案的证据；再者，被申请人陈述的经营情况、经营收入与雇

请申请人等三人需要的成本不成比例，不符合常理；最后，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庭审中对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已经明

确，没有产生争议，也不属于劳动争议调处范围。故，申请

人等 3 人主张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且存续时间超过 15

年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、

第六条、第五十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

的若干规定》第二条、第九十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曾某、陈某、王某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

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

期满不起诉的，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书发生法

律效力后，一方不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 ：刘 红 娣

二○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

书 记 员 ：江 志 炜


